
- 1 - 

 

政策目录 

 

1.《本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》 

（市商务委 市财政局） 

2.《关于规范本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拨付的通知》 

（市商务委 市发展改革委 市财政局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- 2 - 

本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 

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） 

 

一、补贴范围 

自 2020 年 4 月 23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本市个人消费

者报废或转出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燃油汽车，同时在本市注册

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购买符合要求的国六排放标准燃油新车，并

到本市公安部门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的，可申请补贴政策。新

车购买日期以购车发票开具日期为准。 

燃油汽车是指个人名下的非营运性燃油客车。 

报废是指根据《报废机动车回收管理办法》规定，到本市具

备报废机动车回收资质的企业提前报废，并取得有效的本市《报

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和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。 

转出是指本市汽车所有权发生转移，取得有效的本市《二手

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，完成转移登记手续。转让车辆产权必须是 4

月 23日之日前登记在本人名下的非营运车辆。 

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客车是指根据生态环境部门有关机

动车排放标准，符合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柴油车。凡

享受国三柴油车报废补贴政策的不再重复享受本次补贴政策。 

本市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是指在本市市场监督管理部

门登记注册并取得汽车销售营业执照的企业，并且在全国汽车流

通信息管理平台上备案。在本市注册登记的汽车销售企业需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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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随申办 APP”“上海发布”公众号或者“上海商务”公众号搜

索“购车补贴”，在“车信盟”公众号中按规定登录和填列所需

信息，帮助和指导消费者填报申请信息。 

购买符合要求的国六排放标准新车是指根据生态环境部门

有关机动车排放标准，所有权人购买符合国六排放标准的新客车

（不包含新能源汽车），以取得有效的本市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

票》为准。 

到本市公安部门办理车辆注册登记手续是指根据本市机动

车登记管理规定到本市公安部门车辆登记管理机构办理新车注

册登记，并以取得有效的本市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和《机动车行

驶证》为准。 

二、补贴标准 

对符合上述条件的本市消费者，经机动车新车所有权人申请

并经审核通过，可以享受每辆车 4000 元人民币的财政补贴。 

三、部门职责 

市商务委负责本实施细则总体协调，受理并审核消费者申请；

会同市财政局对补助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；对本细则实施效果

进行评估。 

市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拨付资金，配合市商

务委对补助资金使用进行监督管理。 

市公安局、市生态环境局等部门按照有关规定，落实本部门

审核监督职责，配合市商务委做好补助资金审核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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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补贴申请及审核流程 

（一）申请  

符合上述条件的汽车产权人可以通过“随申办 APP”“上海

发布”公众号或者“上海商务”公众号中搜索“购车补贴”，在

“车信盟”公众号中按规定填写信息，向市商务委提出申请。需

要提交的信息包括： 

1.车辆产权所有人姓名、有效证件号码和证件类型，本人手

机号码； 

2.带有“银联”标识的银行卡账号，银行账户使用证件必须

与身份证明文件号码一致； 

3.旧车车牌号（沪牌）； 

4.新车车牌号（沪牌）； 

5.上传购车发票（本市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并填写开票

日期）。 

上述提交的身份信息、银行卡信息，需要与车辆产权人旧车

报废或转出的信息，以及购新车的信息保持一致，对信息不完整、

不相一致或者未经实名认证的，相关申请不予受理。 

（二）审核 

市商务委在接收申请后，会同第三方大数据平台等对申请材

料的完整性进行初核，并会同相关部门对材料的真实性进行比对

稽核，在 15 个工作日内提出审核意见。对符合要求的申请给予

审核通过，并以短信方式通知申请人，对不符合材料完整性和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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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性的申请予以退回，申请人可在 15 个工作日内补正材料后再

次提出申请，必要时可提供书面补正材料（咨询电话：

400-820-3152）。补充证明材料包括： 

1.对报废后新购汽车的，需提供本市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

和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； 

2.对转让机动车的，需提供本市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； 

3.新购车辆的本市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； 

4.新购车辆的本市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和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； 

5.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
（三）异议复核 

对仍不符合申请要求的，市商务委将及时通过短信将审核结

果通知申请人。申请人对审核结果有异议的，可以在 15 个工作

日内向市商务委提出书面复核申请，由本人前往指定地点，现场

提交以下书面材料： 

1.车辆产权所有人姓名、有效证件号码和证件类型（须实名

认证），本人手机号码； 

2.带有“银联”标识的银行卡账号，银行账户使用证件必须

与身份证明文件号码一致； 

3.旧车车牌号（沪牌）； 

4.新车车牌号（沪牌）； 

5.对报废后新购汽车的，需提供本市《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》

和《机动车注销证明书》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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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对转让机动车的，需提供本市《二手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； 

7.新购车辆的本市《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》； 

8.新购车辆的本市《机动车登记证书》和《机动车行驶证》； 

9.其他需要提供的材料。 

市商务委收到复核申请后，在 30个工作日内提出复核意见，

并通过短信通知申请人。经复核仍不符合补助条件的，不再受理

申请人申请。 

（四）拨付 

申请人申请材料经审核符合条件的，市商务委汇总后定期向

市财政局提交经审核确认符合拨付条件的消费者信息及补助金

额，并申请资金拨付。市财政局按照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定拨

付资金。 

五、监督管理 

市商务委会同市财政局、市审计局加强对补助资金的监督和

审计，确保按照有关规定审核、拨付和使用补贴资金。消费者对

申报信息的真实性负责。对将客车转出后又转回本市的，应及时

退回享受的补贴资金。消费者应承诺享受本次补贴政策的新购车

辆不能用于商业营运，并签署《承诺书》。对经查实发现消费者

本人或串通他人及企业等提供虚假信息或设臵虚假交易骗取补

助资金等违法违规行为的，或未及时退回补贴资金的，应予以追

回，并视情节将相关个人和企业失信信息记入市公共信用信息服

务平台。情节严重触犯相关法律的，依法追究相关个人和企业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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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责任。 

六、其他事项 

本细则由市商务委会同市财政局对有关条款进行解释。如有

关内容与国家规定不一致的，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本细则自

2020 年 4 月 23 日起执行，有效期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补贴

资金申请截止日期为 2021年 1月 31日。 

 

附件：承诺书（样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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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 

承 诺 书 

（样张） 

 

本人郑重承诺:本人享受本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策

所购新车性质为非营运车辆，今后不会用于营运。确需变更注册

为营运车辆的，将主动申报并退回享受的补贴资金。 

 

 

承诺人：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： 

车辆识别代号：               

发动机号： 

联系电话： 

 

 

2020年  月  日 

 

 

 

 

 



9 

 

关于规范本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拨付的通知 

（上海市商务委员会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上海市财政局） 

 

各相关单位： 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提振消费信心强力释放消费需求的若干措

施》(沪府办规﹝2020﹞4 号)、《关于促进本市汽车消费若干措

施》(沪发改产﹝2020﹞16号)精神，依据《上海市节能减排(应

对气候变化)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(沪府办规﹝2017﹞9号),对《本

市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》(沪商市场﹝2020﹞115号)

有关事项作补充说明，具体内容如下： 

一、资金列支渠道 

本次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资金在市节能减排专项资金中

安排。 

二、资金拨付流程 

(一)市商务委按规定会同相关部门对申请人相关材料进行

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在市商务委网站上公示七天。如公示无异议，

将补贴申请人清单及补贴金额报市节能减排办(市发展改革委)。 

(二)市节能减排办(市发展改革委)审核后及时下达资金使

用计划，并抄送市财政局和市审计局。 

(三)市商务委根据市节能减排办(市发展改革委)下达的资

金使用计划向市财政局提出拨款申请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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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市财政局收到拨款申请后，根据国库集中支付的有关规

定拨付资金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
